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92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4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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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产品涵盖智能驾驶领域、机器人领域及低空经济领域的核心感知与决策产品，主

要包括集软件、算法、光学设计和硬件于一体的视觉感知系统、雷达感知系统和域控制器系统
等。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8,783.27 万元，较上年度增长 26.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7,494.83万元。 2025年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本 年 末 比
上 年 末 增

减

调整后

2023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2,949,919,
613.23

1,362,742,
781.66

2025年

1,787,832,
672.93

74,948,295.71

64,424,405.86

31,342,780.21

0.81

0.81

5.54%

2,206,198,
541.67

1,312,080,
419.35

2024年

调整前

1,408,937,
053.31

100,911,843.04

84,526,535.59

81,027,058.35

1.10

1.10

7.93%

2,388,946,
365.86

1,338,036,
843.42

调整后

1,415,945,
556.35

99,501,629.72

84,526,535.59

74,921,140.97

1.08

1.08

7.68%

23.48%

1.85%

本 年 比 上
年增减

调整后

26.26%

-24.68%

-23.78%

-58.17%

-25.00%

-25.00%

-2.14%

1,998,274,
816.72

1,253,358,
381.83

2023年

调整前

1,201,702,
268.60

113,569,218.49

95,406,696.62

170,480,345.08

1.45

1.45

15.28%

2,264,255,
150.87

1,347,335,
899.71

调整后

1,202,546,
629.64

113,417,854.10

95,406,696.62

170,548,070.55

1.44

1.44

15.1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第一季度

386,619,422.95

18,418,171.15

第二季度

418,681,730.61

28,443,097.17

第三季度

457,811,281.73

16,893,371.55

第四季度

524,720,237.64

11,193,65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451,271.80

47,443,168.81

25,841,233.16

-105,646,115.68

15,087,096.60

106,930,428.99

8,044,804.30

-17,384,701.9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深 圳 市 豪 恩 科
技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罗小平

陈金法

深 圳 市 华 恩 泰
科技有限公司

陈清锋

21,944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持股比
例

36.19%

7.61%

7.39%

6.30%

4.13%

16,786

持股数量

33,298,900.00

7,000,000.00

6,800,000.00

5,800,000.00

3,800,000.00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32,845,000.00

7,000,000.00

6,800,000.00

5,800,000.00

3,800,00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 数
（如有）

数量

5,835,600.00

0.00

0.00

0.00

0.00

0

深 圳 市 盈 华 佳
科技有限公司

深 圳 市 华 泰 华
科技有限公司

深 圳 市 佳 富 泰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深 圳 市 佳 恩 泰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深 圳 梧 桐 众 享
私 募 股 权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深 圳 智 享
捌 期 投 资 企 业
（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其他

4.13%

3.26%

2.17%

1.52%

0.96%

陈清锋先生和陈金法先生系父子关系，二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锋、豪恩集
团、华恩泰、佳恩泰、佳平泰和佳富泰系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无法判断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80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1,400,000.00

880,000.00

3,800,000.00

3,000,000.00

2,000,000.00

1,400,000.00

88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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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银河中证 A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银河中证 A500ETF（场内简称：A500
银河）

563660

2025年3月20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银河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
河中证 A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

2026年3月31日

1.2152

16,157,627.35

0.0600

2026年度第1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每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即收益评价日）对基

金相对标的指数的超额收益率以及基金的可供分配利润进行一次评估，收益评价日核定的基

金净值增长率超过业绩比较基准同期增长率或者基金可供分配利润金额大于零时，基金管理

人可进行收益分配；当基金收益分配根据基金相对标的指数的超额收益率决定时，基于本基

金的特点，本基金收益分配无需以弥补亏损为前提，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有可能低于面

值；当基金收益分配根据基金可供分配利润金额决定时，本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

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

能低于面值。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2026年4月9日

2026年4月10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6年4月15日

权益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
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
基金利润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本公司将于2026年4月13日将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款足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到相应

款项后，在2026年4月14日闭市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款划付给指定的证券公司，

投资者可在红利发放日领取现金红利。投资者具体收到现金红利的规则遵循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证券公司的规定。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2)咨询办法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gf.cn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20-0860
3）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

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

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

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

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

做出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7日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
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截止基准
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
方案（单位：元/10 份基
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份
额 净 值（单
位：人民币
元）

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
币元）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

021388

2024年7月24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更新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度第三次分红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A

021388

1.1170

514,984.79

0.0110

银河中证红利低波动100指数C

021389

1.1173

368,321.78

0.0110

注：基金管理人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对基金相对业绩比较基准的超额收益率进行一次评
估，当基金收益评价日核定的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超过业绩比较基准同期增长率达到0.01%
以上时，可进行收益分配。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2026年4月9日

2026年4月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6年4月10日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
按2026年4月9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
份额将于2026年4月10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6年3
月13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3.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6年4月10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

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在权益登记日及权益登记日
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基金默
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式
的，请于2026年4月9日前（不含4月9日）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咨询办法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gf.cn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20-0860
5）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

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
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
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
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
做出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4月 3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4月 3日 9:15至 2026年 4月 3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科技生态园7栋B座7楼9-12室雄韬股份大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华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227人，共计代表股份132,149,343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34.9781％。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124,118,33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2.8524％。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224人，代表股份8,031,00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1257％。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26人，代表股份8,041,10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1257％。

3、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席本
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2,102,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9%；反
对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94,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230%；反对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5%；
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46%。

2、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2,06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反

对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60,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964%；反对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6%；
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930%。

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2,102,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9%；反

对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94,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230%；反对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2%；
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58%。

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华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131,505,5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7,39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1.9939%。
表决结果：通过。
4.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徐可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131,494,6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7,386,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1.8577%。
表决结果：通过。
4.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何天龙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131,492,8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7,384,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1.8363%。
表决结果：通过。
4.0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韩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131,49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7,384,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1.8302%。
表决结果：通过。
4.0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秦磊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131,492,9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7,384,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1.8365%。
表决结果：通过。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冯艳芳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131,495,0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7,386,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1.8627%。
表决结果：通过。
5.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131,493,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7,385,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1.8413%。
表决结果：通过。
5.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吕晓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131,4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7,387,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1.866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7日

股票代码：002733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2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4月9日

● 赎回价格：101.9068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10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4月3日

2026年4月3日收市后，“塞力转债”停止交易。

● 最后转股日：2026年4月9日

截至2026年4月3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9日（“塞力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3个交易

日，2026年4月9日为“塞力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塞力转债”将自2026年4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因“塞力转债”已停止交易，投资者所持可转债如未在规定时限内按照12.00元的转

股价格进行转股，将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1.9068元）被强制赎回。若

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塞力转债”已停止交易，特提醒“塞力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2月12日至2026
年 3月 12日连续 30个交易日内有 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塞力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15.60元/股）。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已触发“塞力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6年3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塞力转债”的议案》,公司决定行使“塞力转

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塞力转债”全部赎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3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提前赎回“塞力转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塞力转债”持有人

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有条件赎回条款具体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

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

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转股价格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2月12日至2026年3月12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不低于“塞力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15.60元/股），已满足“塞力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6年 4月 9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塞力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9068元/张，计算过程如

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即2025年8月21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即2026

年4月10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232天。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3.00%×232/365=1.9068元/张（四舍五入后保留四位

小数）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9068=101.9068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塞力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塞力转债”持有人

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塞力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

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10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塞力转债”数

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2026年4月3日为“塞力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2026年4月3日收市后，“塞力转债”停止

交易。截至2026年4月3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9日（“塞力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3个交

易日，2026年4月9日为“塞力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4月10日起，公司的“塞力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

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9068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5255元

（税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

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

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

金额为101.9068元人民币（含税）。

3、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财税[2026]5号）规定，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

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

利息。因此，对于持有“众和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

回金额派发赎回，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9068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2026年 4月 3日收市后，“塞力转债”停止交易。截至 2026年 4月 3日收市后，距离

2026年4月9日（“塞力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3个交易日，2026年4月9日为“塞力转债”最后

一个转股日。特提醒“塞力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二）投资者持有的“塞力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

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塞力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1.9068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塞力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赎回发行在外的全部可转债时）。

（四）目前“塞力转债”已停止交易，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塞力转债”已停止交易，特提醒“塞力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7-83386020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6-023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塞力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十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1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3
月2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

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杨英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孙黎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金桐35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持股数量（股）

138,077,266

42,012,514

32,587,237

23,187,600

占总股本比例（%）

33.83

10.29

7.98

5.68

5

6

7

8

9

10

蔡智华

郑善贤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杨银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张超

11,428,121

7,500,000

5,603,444

3,719,113

3,680,404

3,466,759

2.80

1.84

1.37

0.91

0.90

0.85

注：1、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故公司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一

致。

2、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88278 证券简称：特宝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9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2024年11月12日

分别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债券注册发行工作的议案》，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年度预

算管理要求，以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办理债券注册发行的全部事项。公司向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并于2025年7月22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194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5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

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194号）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近日，公司完成2026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债券代码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

资券

012680867

简称

期限

26中拓SCP006

270日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最高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家数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2026年04月03日

5亿元

1.74%

12家

1.75%

10家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合规申购金额

最低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金额

2026年12月29日

5亿元

100.00元/百元面值

7.3亿元

1.59%

5.8亿元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26-21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2026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